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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化樓宇滲漏水聯合處理中心職能，加快檢測工作進度 

 

在北區，塞渠滲漏水個案時有發生，達三、四十年樓齡的老舊樓宇更是重災

區，樓宇出現滲漏水問題的原因有幾種： 一)樓宇出現結構老化；二)部分住戶進

行非法工程，改變渠口位置；三)對樓宇公共部分渠道缺乏維護及保養。此類個案

一旦發生，除了困擾住戶的日常生活外，還會影響公共衛生。 

 

有居民反映，其住宅單位出現天花滲漏水問題，她曾致電房屋局樓宇滲漏水

聯合處理中心求助，等待檢測期間，亦積極向樓上的業主溝通維修問題，樓上業

主配合及承擔責任負責維修，但未等到第一次檢測，維修地方又再次出現滲漏水

問題，對她生活造成困擾；也有居民反映，她苦等檢測報告，但由於樓上住戶不

配合，取得的檢測報告模棱兩可，無法確認滲漏水源頭，根本難以解決問題。 

 

現時一個普通個案，由求助到排期進行第一次檢測需時至少三個月，到檢測

完成，取得檢測報告最快需時一年，如果有業主不配合或找不到業主，需時更長。 

 

有見及此，本人建議有關當局： 

 

1. 加強推廣，大廈業主在進行家居裝修時，關注渠口應盡量不要改變位置；  

2. 推動鄰舍合作，共同推動解決辦法，並提高大廈業主對樓宇公共部分渠道維

護及保養的意識； 

3. 建議修法，賦予樓宇滲漏水聯合處理中心更多的執法權力，簡化行政流程，

加快檢測工作進度。 

   


